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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文件 

 

桂内协发〔2024〕15 号 
 

 

 

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关于推荐内部审计人员 
参加国家审计项目的通知 

 

全区各有关部门、单位： 

为促进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之间的业务交流，提高内部审计

人员业务素质和审计技能水平，推动国家审计与内部审计协同发

力，增强审计监督合力，根据《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内部审计人

员参与国家审计项目工作管理办法》及有关规定，经自治区审计

厅同意，2024 年下半年，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

将继续组织全区内部审计人员参与“以审代训”工作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以审代训项目 

内部审计人员通过“以审代训”方式，可参加 2024 年下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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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自治区审计厅组织实施的财政收支审计、财政专项资金审计、

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、工程项目跟踪审计等项目。 

二、推荐组织方式 

按个人申请、单位推荐、协会组织、审计机关统筹的方式，

安排一定数量的内部审计人员“以审代训”。如 2024 年上半年

已经推荐，但尚未安排参加“以审代训”项目，本次不用再推荐，

协会将会商自治区审计厅予以合理安排。 

三、有关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各部门、各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自愿原则，推荐、

选派内部审计业务人员参加“以审代训”。内部审计人员参加“以

审代训”项目期间，应遵守《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内部审计人员

参与国家审计项目工作管理办法》、《自治区审计厅审计现场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服从审计组的管理。 

（二）“以审代训”时间一般为两个月（个别审计项目可能

需 3 个月），期间住宿费、交通费、伙食补助、安排出差任务的

差旅费等，由自治区审计厅根据相关规定执行；内部审计人员往

返本单位的交通费等由本单位按规定执行。 

请各部门、各单位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前，将本部门、本单

位推荐参加自治区审计厅 2024 年下半年审计项目“以审代训”

人员情况表电子版报送协会秘书处邮箱：gxiia@163.com，纸质

版（加盖公章）邮寄给协会秘书处（通讯地址：南宁市青秀区民

族大道 98 号审计厅办公楼 8 楼 808 室，邮政编码：53002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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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韦倩雯   联系电话：0771-5800636     

 

附件：推荐参加自治区审计厅 2024 年下半年审计项目“以

审代训”人员情况表 

 

 

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 

2024 年 6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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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推荐参加自治区审计厅 2024 年下半年审计项目 
“以审代训”人员情况表 

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民族  籍贯  出生地  

入党时间  
参加工

作时间 
 健康状况  

小二寸 
免冠照片 

（插入电子版） 

专业技术 
职称 

 
熟悉专业 
及特长 

 

全日制 
教  育 

示例：本科 
XX学位 

毕业院校及 
专业 

  
学  历 
学  位 在  职 

教  育 
 
毕业院校及 

专业 
 

工作单位、职 务  

办公室电话  手机号码  

参加审计机关项目经历 
（在对应括号内打“√”） 

第一次（ ）、第二次（ ）、第三次（ ）、多次（ ） 

预计可参加审计项目 
工作时间 

从 2024 年   月   日至 2024 年   月   日。 

本次推荐参与 
何种类型的项目 

（在对应括号内打“√”） 

财政收支审计（ ）、财政专项资金审计（ ）、领导干部经济

责任审计（ ）、工程项目跟踪审计（ ）、其他项目审计（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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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
作 
简 
历 

2005.06—2009.07  XX大学XX专业学习 
2009.07—2009.10  待业 
2009.10—2013.05  XX公司XX部职员 
2013.05—2017.08  XX公司XX部副经理 
2017.08—         XX公司XX部经理 
（请按以上简历样式填列） 
 
 
 
 
 

个人有

关需求 
（此栏填写是否服从调剂，是否对工作地点有特别要求等个人认为需要报备的

内容） 

所在部

门单位

意见 

          （须注明是否同意推荐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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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审计厅 
分送：本会会长、副会长、副监事长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，存（2） 

广西内部审计师协会秘书处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6 月 21 日印发 
 


